广东宝城律师事务所律师岗位职责

  一、在本所主任的领导下，履行律师职责，依照“以事实为根据，以法律为准绳”的原则，忠实于社会主义事业和人民利益，全面开展律师业务，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，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。

  二、严格遵守《律师法》等法律法规，遵守司法行政机关、行业协会制定的有关规定，遵守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，遵守律师办案程序。

  三、坚持收结案登记和重大疑难案件集体讨论原则，保证办案质量。

  四、积极开拓律师新业务、新项目、探索提供法律服务的新途径，做好诉讼、仲裁、非诉讼代理、法律顾问、法律咨询、代书等律师业务。

  五、遵守所内各项规章制度，接受本所的工作监督及行为规范检查。

  六、积极参加各种政治学习和业务学习，不断提高自身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，严格遵守《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规范》，培养高尚情操，提供高质素的法律服务。

  七、不得私自向当事人支取任何费用，不得非法代有关机关或人员向当事人支取费用。

  八、努力完成法律援助任务。

  九、协助本所主任总结律师工作经验。

  十、完成本所主任交办的其他工作任务。

